
我国伴侣动物立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4 月 8 日， 农村农业部发布 《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目录》 （征求意见稿）， 将犬类移除

并明确了犬类的伴侣动物特性。 至此， 在国

家层面， 犬、 猫的伴侣动物地位基本明朗化，

以防疫为宗旨的间接禁吃模式发生了向以文

明为意蕴的直接禁吃模式的制度变迁。 但禁

食仅仅是伴侣动物保护的一个开端， 围绕伴

侣动物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需要一部综合性

的法律来解决。 目前， 伴侣动物立法的阻力

主要来自非法猫狗肉产业链上的既得利益者

和缺乏法律与动物常识的一般民众。 中国不

仅从经济上， 也正在寻求从文明上迈向世界

大国， 保护动物、 尊重生命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 新时代动物立法的伟大使命不仅是保障

公共卫生安全、 维护生态平衡， 更是引导文

明、 重塑国民素质。

我国伴侣动物立法模式的变迁

1.我国伴侣动物立法模式正在从禁售向

禁食转变
疫情之前， 伴侣动物在国家层面没有专

门立法， 仅适用 《动物防疫法》 《畜牧法》

《食品安全法》 的一般规定。 在动物防疫法

上， 犬猫的法律定位是 “非食品原料”， 这属

于间接禁止食用立法模式 （即禁售）。 2 月 24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关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 “列

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 属于家畜家禽，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的规定”。 由

此， 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定位伴侣

动物？

对此， 3 月 31 日通过的 《深圳经济特区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 第二条第二款

规定， 禁止食用用于科学实验、 公众展示、

宠物饲养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及其制品。

这是将猫狗类宠物单列并禁食 ， 理由是 ：

（1） 在检疫检验标准上与其他可食用动物不

同； （2） 猫狗作为宠物， 与人类建立起比其

他动物更为亲近的关系， 禁止食用猫狗等宠

物是许多发达国家和香港、 台湾等地区的通

行做法， 也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和体现。

在 4 月 8 日农村农业部发布的 《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目录》 （征求意见稿） 中， 犬类被移

除目录， 理由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

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 ， 狗已从传统家畜

“特化” 为伴侣动物， 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

禽， 我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 可见， 对犬猫

的禁食， 正在发生从以防疫为宗旨的间接禁

食模式向以文明为意蕴的直接禁食模式转变，

即从禁止屠宰销售到禁止食用消费。

与深圳条例中禁食 “宠物” 不同， 农村

农业部在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征求

意见稿） 的说明里使用的是 “伴侣动物” 概

念。 这是一次严谨的术语选择。 宠物是 《传

染病防治法》 上的概念， 被当做宠物饲养的

动物需要防疫。 伴侣动物上升为法律概念，

有利于后续动物立法体系的科学规划和执法

操作。 因为， 任何动物都有可能被当做宠物

饲养， 但人类伴侣动物只有犬、 猫两类。 犬

猫在国际上获得特殊的法律地位， 享有比其

他动物以及其他宠物更多的法律保护， 比如

建立流浪犬猫收容制度， 鼓励领养进入家庭，

禁止遗弃以至禁止食用。 从法律可操作性来

说， 犬猫之外的宠物很难禁止食用， 饲养人

可以否认其饲养目的。 比如， 有人养一只猪

当宠物， 其后完全可以声称是为食用而饲养。

没有必要为犬猫之外的其他宠物的食用问题

设计一套管制措施。

2.伴侣动物的未来立法方向

动物分类具有学科性。 生物学上， 根据

生物特征和生存环境， 动物可分为野生动物

和家养动物 （畜禽）。 社会学上， 根据与人的

关系， 动物可分为野生动物、 经济动物、 伴

侣动物、 工作动物、 实验动物等。 其中， 经

济动物、 伴侣动物、 工作动物都是家养动物，

依不同功能而再分； 实验动物则跨越野生动

物和家养动物两大类。 法律以社会关系为调

整对象， 动物法调整人与动物的关系， 故而

在动物一般法之外， 可依据动物的社会分类

制定野生动物法、 经济动物法、 伴侣动物法、

实验动物法等。 《决定》 将动物划分为野生

动物和家畜家禽无不妥， 但 《目录》 将犬猫

类排除在外， 大可不必。

传统上犬猫与其他家畜一样由人类驯养，

同样需要在繁育、 运输、 销售方面接受畜牧

法的规制。 特别是， 犬猫遗传资源的保护也

需要持续进行。 据调查， 我国有 40%左右的

地方品种犬群体数量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或

濒危， 或濒临灭绝， 或已经灭绝。 以发展的、

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动物立法， 需要破除的是

畜禽都是食用动物的传统社会观念， 将畜禽

再分为经济类和伴侣类。 禁食只是保护伴侣

动物的开端， 伴侣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并不仅

限于此。 制定一部综合性的 《伴侣动物保护

和管理法》 才能基本解决围绕犬猫产生的社

会治理问题 （见图表）。

伴侣动物立法的必要性

1.伴侣动物管理与动物防疫法脱节，非法

猫狗肉产业链日益猖獗，危害人身安全、食品
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极大破坏防疫秩序。

由于缺少专门立法， 政府部门缺少采取

科学的管理措施控制与伴侣动物相关的人畜

共患病的自觉。 在捕杀犬类的大背景下， 收

容制度难以建立， 民间救助活动步履维艰，

犬类强制免疫制度未能执行到位， 反而狂犬

病恐惧症 “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心理疾病”。

数十年来， 运猫、 狗车在公路上畅通无

阻， 基本上无人过问是否符合动物运输条件

和检疫要求。 非法猫狗肉产业链由制作毒镖

毒针、 盗抢毒杀、 收购、 运输、 销售等环节

串联而成。 这个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危害社

会:①盗狗背后危机重重， 盗贼、 狗主和无辜

路人均有可能中毒，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因

此而丧命的案例层出不穷； ②除了被毒杀的

狗含有的剧毒成分之外， 狗被注射的各种疫

苗、 可能携带的病毒、 细菌及寄生虫等都有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2.虐待虐杀猫狗无所顾忌， 甚至形成产

业， 挑战善良风俗， 严重损害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 诱发暴力犯罪。

目前， 我国儿童最易接触的对动物实施

的暴力主要是对犬和猫的虐待虐杀。 犯罪学

研究成果证实， 目睹家庭暴力和动物虐待的

儿童很可能成为施虐者。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 利用网络传播虐待图片、 视频等信息的

现象愈加严重， 直播中时常会出现虐杀动物

的视频， 甚至形成了网络定制、 贩卖该类视

频的隐秘产业链。 近年来， 抖音、 快手等短

视频平台兴起， 在网络上传播甚至营销虐猫

虐狗视频、 图片的现象愈加猖狂， 而施虐者、

观看者、 模仿者绝大多数是青少年， 且有越

来越低龄化的趋势。 这种情形与我国当前青

少年犯罪增加且低龄化的现象有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

2019 年 12 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

“未成年人保护伦理、 法律与社会问题研讨

会” 上， 三位未成年人代表讲述她们和其他

青少年遭到网络虐猫视频的伤害。 在受到伤

害时， 她们向成人世界发出求救， 结果她们

发现， 这个成人的世界不但不能给她们提供

任何帮助， 还打击她们， 让她们屡屡遭受挫

折。 公安、 网信、 12345 政府热线等对 《未

成年人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 或搁置一旁，

或茫然无知， 告诉她们不涉及到人的血腥暴

力就不属于血腥暴力， 虐杀动物和传播虐杀

视频不触犯法律， 没有办法立案调查。

3.伴侣动物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和

稳定。 不文明养犬、 遗弃、 流浪动物、 狂犬

病恐惧问题在全国各地无处不在， 事涉全体

国民， 绝不是小众的关注。 各地犬类地方立

法均以 “限养” 或 “管理” 为原则， 尚未确

立 “保护” 理念。 养犬群体和不养犬群体、

支持食用猫狗肉群体和反对食用群体对峙严

重， 接近 “内战” 状态。 管理方面， 不文明

养犬行为愈演愈烈， 严重侵犯不养犬群体的

利益； 遗弃现象越来越普遍， 流浪动物数量

有增无减。 另外， 地方政府任意捕杀流浪犬

和无证犬,甚至私闯民宅， 激化社会矛盾， 增

加了社会动荡的爆发点。

4.学校教育的人文精神遭到挑战。 4 月 8

日， 网友曝光山东理工大学大四学生虐待流

浪猫， 两个月虐死 80 只猫， 并将虐猫的过程

拍成视频， 在网上公开售卖。 所有学校都存

在流浪猫和流浪狗。 迄今， 绝大多数高校和

中小学没有科学管理校园流浪动物， 兼顾校

园安全和人文教育， 惯性采取驱赶、 捕杀甚

至虐杀的措施， 虐待猫狗的行为， 给学生以

极坏的影响。 给流浪动物提供人道主义待遇，

让学生们带着尊重生命的灵魂进入到社会各

行各业， 是学校对社会应当做出的贡献。 国

人推崇 “知行合一”， 很多学校一方面教育学

生要有爱心， 另一方面却虐杀校园动物， 将

暴力赤裸裸呈现在学生的眼前。

伴侣动物立法的可行性

1.符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宪

法要求。 《宪法》 第二十四条要求， 国家通

过普及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建设。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认识

到禁止食用猫狗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和体

现。 其实， 在 2018 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法

工委已经确认对伴侣动物的法律调整不够，

并且认为任何遗弃、 虐待动物的行为都应当

为社会所不齿， 应被视为是丧失公德的行为。

2018 年 10 月农业部在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4499 号 （农业水利类

356 号） 提案的答复》 提到公安部加强犬类

留检收容场所的升级改造、 扩建修缮， 做好

对流浪犬收容工作。 农业部表示将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加强动物保护法律政策宣传， 共同

营造爱护动物、 保护动物的社会氛围。

2.符合十九大报告精神， 是社会治理法
治化的应然构成。 十九大报告提出， 从二〇

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

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

明， 主要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 当我们无法

实现对所有动物进行人道主义对待的时候，

起码先文明对待伴侣动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治理法治新思想和新论断，

十九大报告也围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为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做了系

列部属。 而伴侣动物问题激化社会矛盾， 危

害公共安全， 是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但仍然游离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轨道之外。

3.保护伴侣动物对经济和社会有百利而

无一害。 伴侣动物保护有百利而无一害， 既

能维护社会和谐， 也能保障公共卫生和食品

安全； 既不实质影响农业经济， 又能繁荣宠

物经济。 我国需要伴侣动物慰藉心灵的群体

越来越庞大。 数据显示， 中国宠物市场规模

从 2012 年起一直呈递增模式， 到 2018 年市

场规模发展到 1708 亿的千亿规模， 每年还在

以 20%-30%的速度递增。 目前中国养宠人群

的渗透率相比于发达国家是很低的， 未来可

能至少会有 4-5 倍的增长。

4.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的基本共识已经
达成。 制定 《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 的时

机已经成熟。 调查问卷、 社区座谈、 网络舆

论和日常观察均显示， 国民对伴侣动物在管

理和保护方面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 管理方

面， 都要求严惩不文明养犬行为、 减少流浪

动物数量、 消灭狂犬病、 规范宠物经营行为、

禁止非法猫狗肉交易危害公共秩序和食品安

全等。 保护方面， 都认同禁止养猫养犬人遗

弃猫狗、 禁止所有人虐待猫狗、 建立流浪动

物收容制度等。 越来越多的媒体在为动物的

保护和福利发声。

5.地方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和教

训。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伴侣动物立法堪称表

率， 其他各省、 市、 区犬类立法中 “保护”

色彩日益浓厚， 比如很多地方规定养犬人不

得遗弃和虐待； 苏州规定任何人不得遗弃和

虐待； 杭州、 北京等地的流浪猫政府公益项

目也为猫的立法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

而， 地方立法理念仍然在于管理和限制养犬，

聚焦文明养犬。 因为缺了保护理念， 没有一

个地方有效地解决了不文明养犬问题， 时时

引发社会冲突， 需要国家立法提供基本规范

和地方无权设置的罚则。

综上， 犬猫作为伴侣动物，与人类分享家

园和生命，需要树立“管理”和“保护”并重的立

法理念，在管理中保护，在保护中管理。伴侣动

物保护和管理法的立法宗旨为：推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人道对待伴侣动物，维护善良

风俗、公共卫生安全和市容环境。 该法要求所

有人负责任对待猫犬， 严惩不文明养犬行为；

要求国家放松对准养犬类品种的限制、切实履

行防疫义务；要求禁止所有人虐待猫狗，禁止

食用； 要求从源头上控制流浪动物的产生，提

高繁殖门槛， 规范销售行为， 建立政府与民

间合作共治的救助体系。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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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动物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钱叶芳

□ 制定 《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 符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要

求； 符合十九大报告精神,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应然构成； 保护伴侣动物对

经济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的基本共识已经达成；

地方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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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发展的、 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动物立法， 需要破除的是畜禽都是食用动物

的传统社会观念， 将畜禽再分为经济类和伴侣类。 禁食只是保护伴侣动物

的开端， 伴侣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 制定一部综合性的 《伴侣

动物保护和管理法》 才能基本解决围绕犬猫产生的社会治理问题。

□ 伴侣动物管理与动物防疫法脱节，非法猫狗肉产业链日益猖獗，危害人身安

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极大破坏防疫秩序；且虐待虐杀猫狗无所顾

忌，甚至形成产业，挑战善良风俗，严重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诱发暴力犯

罪，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和稳定。


